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8月25日，贵会针对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包装”

或“上市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出具了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255号）。2020年10月22

日，宝钢包装本次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20年第47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未获通过。

并购重组委对本次重组的审核意见为：“申请人关于交易对手方最终出资人的披

露不符合重组相关准则，信息披露不完整，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于近日取得贵会《关于不予核准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证监许可[2020]2808号）。

2020年11月9日，宝钢包装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推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及《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决定继续推

进本次重组。 

宝钢包装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会同中介机构对并购重组委就本次重组提出的审

核意见认真进行了核查分析和落实，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独立财务顾问”）现就相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所用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保持一致。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0年8月14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上海宝钢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调整前的本次交易

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中国宝武、三峡金石、安徽产业并购及安徽交控金石发行股份，

购买河北制罐 47.51%股权、武汉包装 47.51%股权、佛山制罐 47.51%股权、哈尔

滨制罐 47.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宝钢包装将分别持有河北制罐、武汉包

装、佛山制罐及哈尔滨制罐 97.51%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于2020年11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对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原交易对方安徽产业并购将其持有

的河北制罐6.67%股权、武汉包装6.67%股权、佛山制罐6.67%股权及哈尔滨制罐

6.67%股权转让给三峡金石，并由三峡金石以该等股权继续参与本次交易。安徽

产业并购不再参与本次交易。 

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中国宝武、三峡金石及安徽交控金石发行股份，购买河北制罐

47.51%股权、武汉包装 47.51%股权、佛山制罐 47.51%股权、哈尔滨制罐 47.51%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宝钢包装将分别持有河北制罐、武汉包装、佛山制罐及

哈尔滨制罐 97.51%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的相关情况 

根据《26 号准则》，如交易对方为合伙企业，应当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人，

同时还应披露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有关主体的关联关系

（如有）。交易完成后合伙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持股 5%以上股东的，

还应当披露最终出资人的资金来源，合伙企业利润分配、亏损负担及合伙事务执

行（含表决权行使）的有关协议安排，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合伙

人入伙、退伙、转让财产份额、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转变身份的情况及未来

存续期间内的类似变动安排（如有）。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国宝武、三峡金石及安徽交

控金石。其中，三峡金石及安徽交控金石为合伙企业。根据《26 号准则》的相

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就三峡金石及安徽交控金石最终出资人的相关情况进行

核查如下： 

1、三峡金石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三峡金石穿透至最终出资人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资金来源 出资方式 

1.  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2.00% 自有资金 货币 

2.  青岛富源木业有限公司 6,000 1.20% 自有资金 货币 

3.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000 1.40% 自有资金 货币 

4.  深圳市道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00 2.00% 自有资金 货币 

5.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94,000 18.80% 自有资金 货币 

6.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96,000 39.20% 自有资金 货币 

7.  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2.00% 自有资金 货币 

8.  岳泰弟 3,000 0.60% 自有资金 货币 

9.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6.00% 自有资金 货币 

10.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4,000 0.80% 自有资金 货币 

11.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00 3.80% 自有资金 货币 

12.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3.00% 自有资金 货币 

1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00% 自有资金 货币 

14.  渤海创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5,000 9.00% 自有资金 货币 

15.  广州越秀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1,000 8.20% 自有资金 货币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三峡金石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安徽交控金石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均受金石投资控制。根据三峡金石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三峡金石的合伙人、

最终出资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安徽交控金石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安徽交控金石穿透至最终出资人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资金来源 出资方式 

1.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1.00% 自有资金 货币 

2.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57,900 19.30% 自有资金 货币 

3.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10.00% 自有资金 货币 

4.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9,925 6.64% 自有资金 货币 

5.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9,175 63.06% 自有资金 货币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安徽交控金石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交控金石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峡金石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三峡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均受金石投资控制。根据安徽交控金石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安徽交控金石

的合伙人、最终出资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补充披露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所涉及的合伙企业交易对方三峡金石、安徽交控金石的

最终出资人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三

峡金石”之“（八）最终出资人情况”及“三、安徽交控金石”之“（八）最终

出资人情况”中进行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所涉及的合伙企业交易

对方三峡金石、安徽交控金石的最终出资人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补充

披露，符合《重组管理办法》《26 号准则》等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之核查意见》之签章

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银雷                               邹栊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